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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震院科„2021‟1 号 

 
关于印发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2021 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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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科技成果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营造

科研氛围，促进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规定》《上海市哲学

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条例》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十四五”规划，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每年年底统一奖励，各项奖励均实行单项限额奖励，不

同科研成果项目实行累计奖励。  

第三条  科技成果奖励列入学校预算，由学校统筹安排。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四条  奖励条件。  

1. 规定期限内在科技处登记、备案的科技成果。  

2.科技成果署名单位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名列前三，但是，国家优

秀科技成果奖不受此限。 

3．本校专、兼职教师获得的成果，科技成果个人排名前三，但

是，国家优秀科技成果奖不受此限。 

第五条  奖励项目。  

1.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技成果奖。  

2.国家和上海市一级学会（协会）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奖。 



3 
 

3.省市级以上行业系统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奖。 

4.上海震旦职业学院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奖。 

5.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公开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6.未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成果，被省部级以上决策咨询专刊收录，

或被司局级以上政府管理部门采纳应用的成果。  

7.获得的授权专利，通过登记的软件著作权。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六条  论文类成果按照发表刊物级别予以奖励（不包括专刊、

特刊、专辑和增刊论文），如果被转载则按转载奖励标准另行奖

励，奖励标准如下：  

 

论文成果类 奖励标准（万元/篇） 

SCI、EI、SSCI 引文索引、《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0.5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的理论文章、

CSCD、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 

0.15 

《解放日报》《文汇报》理论版发表的理论文章、

《新华文摘》论点摘录、《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外文学术期刊 

 

0.1 

 

第七条  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分类别予以奖励，奖励规定如下： 

 

学术著作类 奖励标准（万元/本） 

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 0.3 

公开出版的学术译著 0.15 

 

第八条 研究报告被省部级以上决策咨询专刊收录或被司局级以

上政府部门采纳，按以下标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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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奖励标准（万元/篇） 

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要报》收录 0.5 

被教育部《高校智库专刊》、新华社内部参考、上

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反映》、《决策参考

信息》、上海市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收录 

 

0.15 

 

被国家政府部门采纳 0.5 

被省部级政府部门采纳 0.3 

被司局级政府部门采纳 0.15 

 

第九条  职务专利、软件著作权奖励  

 

专利、软件著作权类 奖励标准（万元/项） 

发明专利/发达国家发明专利 0.3/0.5 

实用新型专利 0.15 

外观设计专利 0.12 

软件著作权 0.15 

 

第十条  优秀科技成果奖分级别、类别予以奖励，首次突破

国家、上海市优秀科技成果奖的奖励由学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予

以重奖，奖励金额不受此限。 

优秀科技成果类别 等级 奖励标准（万元/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 

特等奖 6 

一等奖 4 

二等奖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特等奖 5 

一等奖 3 

二等奖 2 

三等奖 1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3 

二等奖 2 

三等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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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 2.5 

一等奖 1.8 

二等奖 1.2 

三等奖 0.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特等奖 2.2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 

 

 

上海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特等奖 2 

一等奖 1 

二等奖 0.8 

三等奖 0.5 

 

 

国际组织举办的学术会议获奖论文 

特等奖 0.3 

一等奖 0.25 

二等奖 0.2 

三等奖 0.15 

 

 

各学科全国性年会、国家级一级学会

（协会）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奖 

特等奖 0.25 

一等奖 0.2 

二等奖 0.15 

三等奖 0.11 

 

 

上海市一级学会（协会）、上海市社科

年会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奖 

特等奖 0.23 

一等奖 0.17 

二等奖 0.13 

三等奖 0.1 

 

国家级行业系统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

奖 

一等奖 0.23 

二等奖 0.17 

三等奖 0.13 

 

省部级行业系统评选的优秀科技成果

奖 

一等奖 0.22 

二等奖 0.16 

三等奖 0.12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评选的优秀科技成

果奖 

特等奖 0.2 

一等奖 0.15 

二等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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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科研项目奖励 

1.纵向科研项目（结项计奖）分级别、类别予以奖励。 

项目 奖励金额（万元/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重大项
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重点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国教育规划一般项目、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青
年项目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0.8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上海市教育规划项
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上海市决策咨
询重点项目、国家各委（办）项目 

0.4 

上海市决策咨询专项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
目及市级其他政府部门项目 0.15 

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等 0.08 

 

2.横向科研项目（结项计奖）按照合同实际到款额分级奖励 

 

到款金额（万元/项） 奖励金额（万元/项） 

≥5 0.05 

≥10 0.1 

≥30 0.15 

≥50 0.2 

≥80 0.25 

≥100 0.3 
 

第十二条  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转让奖励。 

转化金额（万元/项） 奖励金额（万元/项） 

≥5 0.05 

≥10 0.1 

≥30 0.15 

≥50 0.2 

≥80 0.25 

≥10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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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合作完成的成果教师奖励比例确定原则：按照本校署

名排位确定单位奖励分配比例，同时根据本校教师完成人排序确

定个人奖励分配比例，二者相乘即为该教师成果实际奖励比例，

国家优秀科技成果奖署名单位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名列第四以后，

个人排名第四以后，均以第三署名、排名计算奖励。具体见下表： 

 

        本校排位 

                            

教师奖励 

 

教师排名          

1单位

署名 
2单位署名 3单位署名 

第 1 名

(100%) 

第 1 名

(70%) 

第 2 名

(30%) 

第 1 名

(60%) 

第 2 名

(30%) 

第 3 名

(10%) 

1人完成(100%) 
100%  

X  

100% 

100%  

X 

70% 

100%  

X  

30% 

100%  

X  

60% 

100%  

X  

30% 

100%   

X    

10% 

2  

人

合

作 

完 

成 

第 1 排名

(70%) 

70%  

X  

100% 

70%  

X  

70% 

70%  

X  

30% 

70%  

X  

60% 

70%  

X  

30% 

70%    

X    

10% 
第 2 排名

(30%) 

30%  

X  

100% 

30%  

X  

70% 

30%  

X  

30% 

30%  

X  

60% 

30%  

X  

30% 

30%    

X    

10% 

3  

人

合

作  

完 

成 

第 1 排名

(60%) 
60%  

X  

100% 

60%  

X  

70% 

60%  

X  

30% 

60%  

X  

60% 

60%  

X  

30% 

60%    

X    

10% 
第 2 排名

(30%) 
30%  

X  

100% 

30%  

X  

70% 

30%  

X  

30% 

30%  

X  

60% 

30%  

X  

30% 

30%    

X    

10% 
第 3 排名

(10%) 
10%  

X  

100% 

10%  

X  

70% 

10%  

X  

30% 

10%  

X  

60% 

10%  

X  

30% 

10%    

X    

10%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多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类成果，其作者排序以公

开发表和出版时的署名顺序为准，多人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以证

书上的名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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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科技成果的登记、备案手续由排名靠前的成果人办理，

成果人应提供成果证明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套。  

第十六条  成果人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后，由科技处按本办法核定

奖励金额，科技奖励的个人所得税由获奖者个人承担。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年 7月 14日印发     

 


